
辦理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程

一、參考法規及作業流程：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3款。

（二）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9條第1項第5款。

（三）內政部 103年 4月 15日召開「研商解決已與國人育有子女之逾期居

停留外來人口身分及非本國籍新生兒通報相關問題」、105年 11月

3日、106 年 3月 14日召開「處理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面臨困

境中央跨部會協調會議」、106年 4月 17日召開「在臺出生非本國籍

兒少之國籍歸化、身分認定及認領登記」及內政部移民署 106年 5月

2日召開「處理非本國籍無依兒童及少年在臺居留事宜協調會議」會

議紀錄。

（四）「查處非法外來人口及其在臺育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

程」

（五）「外來人口在臺所生新生兒註記標準作業程序」

（六）內政部 106年 1月 9日台內戶字第 1051254202號函「在臺出生非本

國籍兒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一覽表及流程」。

流     程 作 業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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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非本國籍兒少的四種類型：

請參閱備註說明。

二、受理階段：

(一)收案及初步安置單位：直

轄市、縣（市）政府社會

局（處）相關辦理窗口。

(二)協尋：

   1.收案單位備齊相關資料，

包括當事人出生證明書或

其他足認當事人及生母身

分之證明文件，行文內政

部戶政司辦理。

   2.由內政部轉外交部（境

外）請駐外館處協尋或移

民署（境內）協尋(境內

者協尋6個月，境外者協

尋3個月)。 

(三)申請居留：收案單位備齊

第 2 頁，共 10 頁

非本國籍兒少的四種類型

1.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國人者

2.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

3.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者            (以

上請參備註後續處置流程)

4.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且行方不明

或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後行方不明。

(僅本類型依本作業流程辦理)

收案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備齊相關資料：當事人出生證明書或其他足認當

事人及生母身分之證明文件，函內政部（戶政

司）協尋。

1.未尋獲生母者(境內者協尋6個月，

境外者協尋3個月，且生母原屬國不

認該童國籍或逾3個月未獲回應)依

照內政部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流程認

定為無國籍人身分：核發無國籍人外

僑居留證。

依內政部認定結果，直轄市、縣（市）府

社會局（處）向移民署各服務站繳回舊證，

重新申請辦理無(有)國籍外僑居留證。

ㄧ、由內政部轉外交部請駐外館處協尋或移

民署（境內）協尋。

二、待協尋期間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社

會局（處）暫依生母國籍得向本署服務

站申請外僑居留證（效期1年）。



相關資料，包括申請表、

戶政司國籍確認函、當事

人出生證明書或其他足認

當事人及生母身分之證明

文件，行文移民署各服務

站辦理。（文內註記：英

文姓名必填（參照外交部

外文譯名方式）、中文姓

名、出生日期（如不詳之

替代方式：出生年不詳，

則以描述推估敘明，出生

月日不詳，則以該年7月

1日替代，出生日不詳，

則以該月15日替代）及

現居處所地址等。

(四)專案簽核：由移民署各服

務站簽核。

   1.生母尚待協尋(行方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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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境內及境外)期間：由

  移民署服務站暫依生母 

  國籍辦理外僑居留證等 

  相關事宜（效期1年）。

   2.未尋獲生母者(行方不明 

  含境內及境外)且生母原

     屬國不認該童國籍或逾3

個月未獲回應：應依照

內政部認定之國籍結果，

續憑辦理後續核發外僑

居留證事宜。

   3.尋獲生母者：內政部函

知移民署依生母國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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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外僑居留證或旅行證

件等，以利後續居留、

收容或遣返作業等後續

事宜。

三、電腦檔資結案註記作業：

(一)無依兒少於獲核發無國籍

居留證或有國籍外僑居留

證。

  1.須註記居留證號於移民署

新生兒通報訪查作業系統，

得辦理結案。

  2.居留事由(欄位共可填寫

20 字)：選項路徑為「其

他」/「非本國籍無依兒

少」/加註安置機構名稱。

3.國籍欄（依代碼）：無國

籍或原屬國國籍。

4.護照 號碼： 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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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及辦理註

記（請參備註

說明）



（共10個 9）

5.護照期限：9999/12/31

6.安置處所地址（同居留地

址欄位）：或加註留養人

姓名及地址。

7.新生兒通報序號（移民署

移民資訊組新增欄位）。 

(二)持旅行證件無依兒少於完

成隨母併同遣返作業後，

須註記遣返日期及旅行證

證號於移民署新生兒通報

訪查作業系統，方得辦理

結案。

備註：

1.本專案核定之無(有)國

籍外僑居留證，效期為1

年，屆期前 30天由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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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社會局（處）、社福

機構、留養人出具證明

文件（如核定安置）申

請延期。 

    2.如有出養、換址等身分

      異動情形，由領證之社

會局（處）、社福機構、

留養人出具相關證明文

件向移民署服務站辦理

備註登記事項。

3.視實際需要，留養人姓

名及地址可加註於安置

處所地址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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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有關兒童、少年生母為外國人或不詳之身分認定4種類型

       類型1.

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國人者：如該兒童、少年屬非婚生子女

即可由生父辦理認領，依國籍法規定，該兒童、少年即具有我國國

籍。如生母於懷胎期間與其他男子有婚姻關係，其被推定為生母配

偶之子女，就須由生母或其配偶提起親子否認之訴改變婚生子女身

分，待身分轉換為非婚生子女身分後，再由國人生父認領後，即得

依國籍法規定認定具有我國國籍。由受理單位請各直轄(縣)市政府

社政局(處)依規定辦理該名兒少之身分及安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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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2

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者：兒童、少年之生母為

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者，該兒童、少年即與生父或生母具有相同

之外國國籍，非屬無國籍人，如符合國籍法規定，亦得申請歸化。

各收案單位請移民署專案核發與生母或生父具有相同國籍之外僑居

留證或協助辦理旅行證件。

類型3

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者：如該兒童、少年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依國籍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

規定，得認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由受理單位請各直轄(縣)市政府

社政局(處)依規定辦理該名兒少之身分及安置事宜。

類型4

兒童、少年之生父不詳，生母也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行方不

明者：(ㄧ)程序上由內政部轉外交部請駐外館處協尋或移民署協尋，

並將協尋結果函知受案單位及移民署。(二)如其生母願意出面主張

其身分及國籍則該兒少隨母國籍，由內政部移民署核定與生母同國

籍之外僑居留證或旅行證件，並副知受案單位。(三)如無法找到生

母，且經內政部函請外交部函詢原屬國及依「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

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流程」，不認該兒少具有該國國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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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將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條規定，認定其為無國籍人並函復

移民署，由移民署專案核發無國籍外僑居留證並副知收案單位，渠

等經國人收養後，即可依國籍法申請歸化。(四)請參閱移民署函頒

之「辦理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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